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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明清时期民间田土买卖盛行找价回赎之风，围绕着找价遭到拒绝或多次找

价，在新旧业主之间引发了大量的纠纷乃至诉讼。依据徽州契约和州县官员办案手记等

资料，可以看到田土找赎习俗和纠纷形成的原因，明清朝廷、地方官员及民间百姓针对

找赎习俗的不同态度及州县官员解决找赎纠纷的依据和方式。虽然民间找赎习俗与国家

律例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明清朝廷因时制宜，不断调整有关律例，地方官员在执

法中灵活变通，充分考虑当地民情，这使得田土交易秩序得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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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时期，田土买卖活动非常活跃。随着土地价格的持续上涨，民间的

田土买卖活动中出现了 “找价”、“回赎”的现象。原先以较低价格卖地的业主，由于地价上涨，

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纷纷向买主索找加价或要求回赎土地。为此，新旧业主之间产生大量纠

纷，甚至引发诉讼。这种找赎之风首先在江南和东南地区出现，逐渐蔓延至全国，给明清社会关

系带来了不稳定的影响。

明清两代朝廷针对找价回赎问题曾经制定了一系列禁止性的规定，但它们在实际的田土交易

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却令人怀疑。实际上，明清时期民间找赎习俗禁而不止，在每天进行的大量

田土交易中被普遍的遵循。这就从一个侧面透射了国家律例与民间习惯的矛盾与冲突。较之民间

习惯，国家律例有关方面的规定明显具有局限性。为了进一步规范田土交易，明清统治者因地因

时制宜，积极做出立法上的调整；各级地方官员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灵活变通，终于使明清以来的

找价回赎行为得以规范下来，直至近代以来仍作为一项重要的田土交易习惯而存在。〔１〕

对于明清时期田土买卖中的找赎习惯以及由此引起的纠纷解决问题，国内外学者已在普通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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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

有关近代中国田土找价回赎问题的研究参见赵晓力：《中国近代农村土地交易中的契约、习惯与国家法》，《北京大学

法律评论》１９９８年第１卷。



史学和经济史学方面做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２〕但综观已有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尚存一些问

题有待从法学的角度进行探索，其中最重要的是民间自发的私契秩序与朝廷律例所形成的制定法

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关 “户婚、田土、钱债”之类的民事纠纷多以民间

契约习惯、乡规民约为处理的依据，国家律例的复盖和影响是有限的。当民间习惯、乡规民约等

与国家律例出现不合或发生冲突时，它们之间如何通融和整合值得注意。

以明清时期对待田土找价回赎问题为例。朝廷、地方官府及民间百姓的态度和价值取向不

同，势必导致朝廷律例、地方禁令、民间习惯之间的冲突。官府对待找赎习惯的态度为什么会发

生由最初的压制到默认到肯定的转变？地方官员、知识分子以及民众对待找价回赎习惯的态度怎

样？朝廷律例何以要向民间找赎习惯妥协？本文将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以实证为主的分析研究。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传统法律秩序的研究较多注意对成文法典等文献资料的利用，而忽略了

来自民间的素材。明清土地契约文书是我们研究古代土地法史、民法史的重要素材，较早受到经

济史学界的关注。〔３〕但有关明清田土找赎纠纷契约文书，目前还少有学者从法学的角度进行利

用。实际上，涉及找价回赎的契约文书数量很大，且类型丰富。仅以清代徽州地区为例，中国社

科院历史研究所馆藏的该地区找赎契约就很丰富。它们共分为五种类型：即添价契 （６９件）、找

价契 （１７件）、杜添加契 （１６件）、杜重复添加契 （５６件）、掇券 （１１件）。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区

的找赎契约的数量、类型由此可见一斑。

这些契约文书是我们研究明清时期找赎习惯和找赎纠纷解决的珍贵资料，它不仅向我们展示

了当时土地买卖中找价回赎类经济活动的生动场景，而且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民间解决田土纠纷的

独特方式和多元化法律依据。找价回赎契约文书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有哪些构成要件？添价契、找

价契、杜添加契、杜重复添加契、掇券有何异同之处？为什么要做如此细致的分类？它反应了怎

样的法权关系及解决纠纷的途径和方式？对这些问题的探究都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再现古代民事

法律关系和法律实践的原貌。本文将主要利用上述契约进行研究。

一、田土找赎习惯及其纠纷

（一）田土找价习惯

１．找价习惯的出现

田土找价是伴随着田土典当活动而产生的。史载我国最早于北宋年间就有了找价行为。《宋

会要辑稿》中有一条令文：“应典田土，税印契后，若于原契上更添典钱，或已典就买者，依京

商税院例，只据添典及贴买钱收税粘原契，在添典、就买契前批印。”〔４〕令文中的 “添典”、“贴

买”即以后的找价、找贴。《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两件判词 《曾沂诉陈增取典田未尽价钱》和

《典主如不愿断骨合还业主收赎》记载了当时的找价行为。〔５〕从现有资料看，当时的找价行为尚

不普遍，没有出现太多的纠纷，国家对此也没有太多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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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日］岸本美绪：《明清时代的 “找价回赎”问题》，载 《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要成果选

译·明清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杨国桢：《明清时期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五章，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版；卞利：《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和整合》第五章，中国政法大学２００８年版；黄华兵：《明清时期土地活卖与找价现

象初探》，《哈尔滨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８期；黄华兵：《明清时期活卖习惯的秩序空间》，《哈尔滨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

第１期；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罗海山：《试论传统典契中的找价习

俗》，《文化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４期；李三谋、侯瑞芳：《清代土地的附加价和追加价》，《农业考古》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同上引，杨国桢书。

《宋会要辑稿·食货·民产杂录》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４页，第３２１页。



明清时期，田土典卖活动中的找价现象逐渐发展成为 “乡例”、“俗例”。明代成化年间，在

江南的一些地区产生了找赎现象。隆庆年间，“新郑当国，思甘心徐氏，凡卖过田产，准许回赎

或加价。波及阖郡，刁沾成风，夜卧不得贴席。”〔６〕此风迅速蔓延和发展，至清代形成所谓的

“俗例”，范围遍及江西、贵州、甘肃、山东、陕西、山西、福建、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

南、热河、河北、广东、台湾等地。以福建省为例，就有浦城、光泽、邵武等２６个县存在。各

地找价的称谓不尽相同，有学者统计存在２４种之多。〔７〕仅清代徽州地区，找价契约所涉及的名

称就多达数十种，反映了明清时期找价现象和习俗的广泛存在。〔８〕

找价的次数由最初的一次性找断，发展成为无数次，最后形成找而不断，断而不绝的现象。

如康熙时期的江西安远县，民间 “卖田一契，必找价几番，名曰 ‘不敷’。再则曰 ‘绝契’，或曰

‘挖根’，或曰 ‘辞老’，或曰 ‘探田’，或曰 ‘洗笔’，甚至有祖父卖产，事经几代，业耕几主，

而子孙复出索画字者，纷纷控告。”〔９〕

２．找价的原因

找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加速，人多地少

的矛盾不断突出，田土买卖活动异常活跃。俗话说 “百年田地转三家”，〔１０〕所谓 “天道有循环，

人事有消长，贫富无定势，田地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１１〕在田土交易中，田价始终处

于不断上涨的趋势。如在清康熙三十二年 （１６９３年）到乾隆六年 （１７４１年）的五十年之内江西

省信丰县 “田价比往年贵了几倍”。〔１２〕虽然民间土地交易极其频繁，但其性质始终不是商业性的，

往往是在无食、乏用，或钱粮无着等无可奈何的情形下被迫卖地的，所以其出售价格较低，一旦情

况好转则往往都希望赎回原产业。因此活卖便成为一种可选择的买卖式样而与绝卖并行不悖。〔１３〕

其次，明代所实行的土地买卖于大造黄册之年推收过割制度也是找价习惯出现的原因。在土

地买卖过程中，只有完成 “推收”（相当于现代的转移登记）的环节，买主对所买之地才有合法

的、完整的所有权。明代地权转移频繁，随时推收不仅工作量大且容易发生紊乱，故不可能随时

进行。为了加强对户籍和税粮的控制，防止出现 “产去税存”的情况，明朝政府把推收过割税契

的时间和编造黄册统一起来，规定在大造黄册之年，即每十年造册登记各户丁口财产时，“其事

产、田塘、山地贸易者，一开除，一新收，过割其税粮。”〔１４〕某些地方性的契式约文也反映了这

一要求，如 “虽递年陆续过割，总合十年积算，应以上届黄册之数为今番旧管，其以后递年置买

产地，不论已收未收，宗为新收。”〔１５〕

土地交易时间和推收过户时间的不一致产生许多流弊。有学者指出：“从契约关系而言，当

时处理产税脱节的办法，是规定在土地成交到推收这段时间内，实际管业的买主必须津贴粮差，

而由卖主输纳。这种变通形式上可以避免税粮无着，但他又使出卖的田地变成一种 ‘活业’。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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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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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李绍文：《云间杂识》，上海瑞华印务局１９３５年版。

陈铿：《中国不动产交易的找价问题》，《福建论坛》１９８７年第５期。

请见本文 “明清找价回赎契约的类型”部分。

康熙 《安远县志》卷九，《纪言志·文移三》。

（清）钱泳：《履园丛话》卷四，《水学救荒附·协济》。

（清）戴兆佳：《天台治略》卷六，《告示·劝谕买产人户速循天台旧例了根找绝以斩葛藤以清案牍事》，（康熙六十年

刊本），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７０年版。

刑科题本：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初二管刑部事务刘统勋题。

前引 〔２〕，梁治平书，第９８页。

《明史》卷六八，《赋役志》。

直隶徽州府祁门县刊刻的 《清册供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主在推收之前，可以借口 ‘卖价不敷’要求加找田价，或借口 ‘无从办纳钱粮’要求加贴，或者

由于经济情况好转要求赎回。而买主在推收之前，又可以把田地转卖给第三者，等等。这样，实

际发生过的买卖行为便蜕变为一种典当、抵押的关系。这样做并不违背法律精神，因此民间不能

不用加找契约来加以补充。”〔１６〕

第三，绝卖与活卖的界限模糊不清且价格差异很大，使得找价不可避免。明清时期田土买卖

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允许卖主以后回赎的 “活卖”或 “典”，另一种是卖主完全卖掉土地、以

后不对买主提出任何要求的 “绝卖”、“杜卖”。土地交易过程中之所以会产生找价回赎纠纷，其

原因是对绝卖、活卖两个概念本身认识模糊。当时的土地卖契文书很少明确表示是绝卖还是活

卖，很少写明 “自卖以后，永断葛藤，断不敢言赎言找”，或者表明 “活卖”的 “五年之后，听

凭将原价取赎”的字样，只写 “卖与某人”。而有些土地卖契实际上是 “杜头活尾”形式的典契，

形式上是绝卖契实际上却具有典契的功能，如开始部分写 “杜绝卖契”，末尾却注明回赎的期限。

另外，导致找价回赎纠纷产生的原因还与买主与卖主认识上的不一致有关。买主认为是绝卖的交

易，后来卖主提出回赎的例子很多。〔１７〕而活卖与绝卖的价格之间存在明显的差额，活卖少、绝

卖多。为了弥补这个差额，于是产生了找价习惯，它体现了田土交易过程中遵循实质公平的基本

原则。

此外，田土买卖双方追求互惠互利的价值取向也是找价之风盛行的因素。

民间田土交易过程中，卖主和买主之所以都会尊崇找价的习俗，其根本的原因是他们都可以

通过找价、回赎的行为达到双赢互利的目的。所谓双赢互利体现在：其一，找价回赎对于田土的

原所有者，即典卖方十分有利。如果地价持续上涨，他可以直接向买主要求找价，也可以将土地

原价回赎后再按照时价卖出，从而获得上涨部分的盈利。在双方关系中，田土的卖方是处于绝对

主动的地位的。其二，买方虽然处于被动地位，但也有利可图，也乐于接受找价的请求。因为在

多次找价之后，很少有卖主能够将土地赎回，往往最终将土地绝卖给买主，从而使买主获得完整

的土地所有权。因而只要卖方要求找价的价格不是过高，买方是乐于接受的。找价的次数越多，

意味着他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可能性就越大，这等于买方是分期付款，相对于一次买断而言，其承

受的压力要小得多。所以，尽管存在着地价上涨的因素，但买方可以通过多次的找价而从中获利。

田土交易中卖方与买方这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使得找价回赎习惯得以存在并盛行。〔１８〕

（二）田土找价纠纷与诉讼

随着田土买卖中这种分割地权逐次卖断的找赎之风的出现和愈演愈烈，明代中叶以后田土交

易活动中此类纠纷大量出现，地方上官司不断。

１．田土找赎纠纷层出不穷

虽然活卖的兴起是双方理性选择的结果，但土地买卖中加找、赎田等行为不断出现，往往因

为多次或无休止的索价而引起纠纷甚至引发诉讼。正如明末谢肇膌所说，“俗卖产业与人，数年

之后，辄求足其直，谓之尽价，至再至三，形之词讼。”甚至在时间跨度上出现尴尬、滑稽的局

面，“余一族于余未生之时，鬻田于先大夫，至余当户，犹索价尽不休。”〔１９〕有相关资料记载，

从第一次买卖到绝卖大体上从十几年到几十年，最长可达七十年。李绍文 《云间杂识》卷二：

“隆庆间新郑 （拱）当国，思甘心徐氏，凡卖过田产准许回赎。或加价，波及阖郡，刁沾成风，

夜卧不得贴席。”明人范濂 《云间据目抄》卷二：“田产交易。昔年亦有卖价不敷之说。自海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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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加叹杜绝，遂为定例。有一产而加五六次者，初犹无赖小人为之，近年则士类效尤，腼然不顾

名义矣。稍不如意，辄驾扛枪奸杀虚情，诬告纷纷，时有 ‘种肥田不如告瘦状’之谣。”找价甚

至达到不得安宁的地步。“乃建阳有找价一契，找断一契。迭找断重迭，找断讹找不休。祖父卖

田子孙索找者，谓之鏖战。冬季，此种争讼累累无宁日，至家有死丧停枢索找。”〔２０〕

围绕着找价引起的纠纷层出不穷，地方官对此恶俗深恶痛绝。康熙二十一年 （１６８２年）九

月，安远县知县于作霖亲自文移上司，敦请江西省和赣州府对找价恶俗进行禁绝，只是收效甚

微。发展到后来，不仅田宅买卖找价盛行，其他领域的买卖行为也出现找价现象。乾隆年间江西

按察使凌焘甚至发布 “禁卖妻找价”的告示。找价之风愈演愈烈，以致光绪六年青浦县衙门不得不

立碑刻石，严禁找价：“查绝产加叹，最为地方恶习，本干例禁。本县访闻青邑此风甚炽……嗣后

倘有已绝之产业，经将契投税者，遇有前项情事，许该业主立即扭交该保解候，从严惩办。”〔２１〕

２．田土找赎纠纷形成的原因

买卖双方之所以会在遵循找价习惯的过程中出现纠纷，甚至引发诉讼，原因大致有几项，如

田价的变动，田土肥脊的转化，田土性质的争议，贪心奸徒故意把以前的绝卖说成是典卖，以及

家族成员出于各自的利益需求而发生争议等等。正如明末兴化县令祈彪佳在 《严禁盗赎示》的告

示中指出，“莆中之田有昔瘠而今肥，田产之价有昔贱而今贵，且有等奸徒贪现产之肥而转卖之

贵，绝卖者故称原典，号者诡云假契，私业者托言祭产，有时更岁，远祖卖而裔孙告赎，叔侄卖

兄弟告赎，通族卖而一人告赎”的现像。他在告示中指出，“严禁涂填真典及近年或里系套签假

契”。〔２２〕由此可见，导致找赎纠纷或诉讼大量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康熙末年天台县令戴兆佳也曾分析过找赎纠纷发生的原因。他认为，买卖时 “立契成交买主

故意留难，短少价值，以存日后捣根地步。卖者急于求售，姑且忍气吞声，以为将来翻腾账本。”〔２３〕

卖主绝卖田产之后，重复多次地向买主立找贴文契。卖过之后，卖主可以借田价上涨增高、手头

缺银等理由，向买主找价。而 “找”了之后，可以再 “增”， “增”后还可以索 “贴”。这种

“找”、“增”、 “贴”的过程，繁简因人而异，一般都在三次以上，时间持续几年、几十年不等，

有的纠纷甚至持续百年以上。所谓 “断”是指 “找”、“贴”到一定价值，不能再言找言赎。但实

际上，许多卖主在 “断”后仍不断索找、索贴，直到立出 “休心断骨契”才完全和这块土地切断

关系。〔２４〕

二、田土找赎纠纷解决的依据

田土买卖过程中出现的找价回赎纠纷解决的依据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明清两代中央朝廷因事

制宜、因时制宜，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稳定性的律例规定。由于朝廷律例有一定局限性，地

方官员扮演了一种灵活变通的角色，他们所颁布的告示、禁令及做出的判决便成为解决找赎纠纷

的重要依据。此外，民间广泛适用的田土找价回赎契约也是当时解决此类纠纷的凭据。

（一）明清律例关于找价回赎问题的规定

尽管民间盛行找价回赎习惯，但从当时的法律上来看是不认可的。朝廷对此一直采取严厉禁

止和打击的态度，直到清雍正八年以后才承认此种习惯为合法。朝廷层面的规定主要体现在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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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５６页。

（明）祈彪佳：《祈彪佳文稿》，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７６４页。

前引 〔１１〕，戴兆佳书，第５９３页。

前引 〔２〕，杨国桢书，第２７５页。



明律》和 《大清律》中的典卖田宅条、成化五年例、弘治 《问刑条例》、雍正八年例和乾隆十八

年例等条例中，执行中参照最多的是条例的规定。

１．律典中的规定

对田宅买卖中出典人的回赎权，明律予以认可和保护，受典人若故意刁难阻止要受到严厉的

刑罚制裁。《大明律·户律》“典买田宅”条规定：

“其所典田宅、园林、碾磨等物，年限已满，业主备价取赎。若典主托故不肯放赎者，笞四

十。限外递年所得多余花利追征给主，仍听依原价取赎。其年限虽满，业主无力取赎者，不拘

此律。”

清承明制，《大清律例·户律》中的有关规定与明朝基本一致。

《大清律例辑注》对此条规定作了解释：

“其所典田宅、园林、碾磨等物，必先议明年限，开载契中。限满后，业主备价取赎。若典

主托故不放则有占获其利之心，故笞四十。业主既已备价，即同赎回，故限外递年所得花利应追

给也。业主无力取赎则非典主之过，仍听管业，故曰不拘此律。”〔２５〕

２．条例中的规定

（１）成化五年例

《皇明条法事类纂》卷十二载 《已分家产不许告争卖绝田地不许告赎有辱骂捏告勘问官者照

刁徒处置例》，即成化五年例。这是明代较早的定例。在这一定例中，兵部给事中官荣就家产分

割和田土回赎中出现的弊端题奏如下：

“若分居五年以上，及田地已实卖过割者，割照原立合同分书及卖契，断令照旧管业，不许

重分再赎，不许所司听嘱枉断。及各该官员勘问参驳，事情允当，而刁徒挟仇辱骂及捏告排陷

者，将所告情词，不分虚实，立案不行，仍将刁徒从重问罪。”

该题奏将家产分割和田土回赎问题并列，提出共同遵守的规则，经皇帝批准后被几个定例

援引。〔２６〕

（２）弘治 《问刑条例》

弘治 《问刑条例》是 《大明律·户律》中 “典卖田宅”条的附例，也是清律的附例。在明朝

至雍正年间相关规定完备之前，该条例一直是判断可否找价回赎的标准，作为解决田宅交易中活

卖纠纷的审判依据之一，也是引用最频繁的定例。条例规定：

“告争家财田产，但系五年之上，并虽未及五年，验有亲族写立分书已定，出卖文契是实者，

断令照旧管业，不许重分再赎，告词立案不行。”〔２７〕

该条例以附例的形式弥补了明律中有关规定过于简洁的不足。按照该条例的规定，回赎的时

效是五年，超过五年，当事人不得回赎且失去起诉的权利；不到五年，但出卖文契属实的话，也

不得回赎。〔２８〕

比照成化五年例和弘治 《问刑条例》中 “五年规定”的内容，前者包括附加时间的限制、文

书的具备等条件，有利于减少不断增加的诉讼，后者的 “五年规定”则过于简约了前例的规定，

对有些问题缺乏明确的规范。如该例只提 “再赎”而没有提及找价的情况；没有考虑到现实中存

在绝卖、活卖之分。因此导致地方官员在适用 《问刑条例》“五年规定”过程中，难以准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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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例的含义，产生各种各样的歧义。例如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福建兴化推官的祈彪佳都认为

五年是针对绝卖之后的找价而进行的规定。而有些官员则认为这种理解不符合律例的规定，当时

吏部给事中戴凤翔甚至弹劾海瑞主动受理超过五年的买卖诉讼为违法。〔２９〕

地方官员对例文的理解尚且如此，民众的理解更加难以统一了，最终也使该条例得不到严格

遵守。正如王肯堂所言：“此例至当不易，而有司利钩金束之入，多不能守此，民间告争之所以

纷纷不能绝也。”〔３０〕

（３）雍正八年例

由于弘治 《问刑条例》例文的模糊不清导致理解上存在歧义，清政府自雍正八年开始不断制

定新例，这就是 《大清律例·户律·田宅》之 “典卖田宅”条附载的雍正八年例、乾隆九年例、

乾隆十八年例。

雍正八年户部侍郎王朝恩上奏朝廷，明确指出民间存在着绝卖、典以及附买回条件的买卖

（即活卖）等复杂的土地交易形式，主张法律予以规范。根据王朝恩的奏折，清政府制订了专门

的条例，即雍正八年例：

“卖产立有绝卖文契，并未注有找贴字样者，概不准帖赎。如契未载绝卖字样，或注定年限

回赎者，并听回赎。若卖主无力回赎，许凭中公估找贴一次，另立绝卖契纸。若买主不愿找贴，

听其别卖归还原价。倘已经绝卖，契载确凿，复行告找告赎，及执产动归原先尽亲邻之说，借端

勒，希图短价者，俱照不应重律治罪。”

与弘治 《问刑条例》和明清律文简约规定相比，雍正八年例的规定显然要详细得多。它在一

定程度上回应了后者因活卖、绝卖不分而带来的操作不便和理解歧义的问题。同时，由于对活

卖、绝卖这类附买回条件的买卖形式的认可，该例实际上从制度层面认可了找价的合法性。从立

法价值看，此例明显偏向于卖主，为卖主创造了最大的回赎机会。

但雍正八年例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薛允升在关于本条定例的按语中指出了它的明显缺陷：

“（王朝恩）原奏有 ‘原主不得于年限未满之时，强行告赎；现业主亦不得于年限已满之后藉

端赎’，最为明晰。此例及 ‘执产动归原’二语，似系指原业主而言；下 ‘借端勒’，又似系

指现业主而言，语意并未分明。似应将已经卖绝复行找赎作为一层，年限未满强赎作为一层，年

限已满现业主勒作为一层。”〔３１〕

雍正八年例对于民间的田宅交易的确是一种法律上的规范，但有些问题仍然未能解决。（１）对

价格涨跌所带来的问题仍未作合理规定；（２）在雍正八年例颁行之前，法律上并未有要求田宅买

卖写立 “绝契”的约定，更没有要在 “绝契”上注明 “找贴”字样者。〔３２〕未明确表明是活卖还

是绝卖的土地契约中的卖主就可能在很长时间后又提出回赎的要求，而买主及其后代已经理所当

然地将该田产视为己有，双方由此产生纠纷怎么办？（３）对于雍正八年例颁行之后订立的既不写

绝卖又不写回赎字样的契约如何定性？

雍正八年例对上述问题的悬而未决导致其价值的缩水，它的颁行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民间典

买田宅找赎纠纷繁扰的状况。由于雍正八年例过于笼统和原则化，操作起来困难很大，所以民间

田宅买卖和典当，依然按约定的习惯和乡例进行。

（４）乾隆九年例

乾隆九年，湖北巡抚晏斯盛上奏朝廷称，“楚俗以绝字为多不书于契内，或以杜卖、大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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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和东南地区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又有称 “绝契”为 “杜契”、“断契”、“永卖契”等诸色名目者。



样代之，是以凡属卖契，但无绝字，无不群起告争。”“有数十年出卖之产而子孙告找者，有转相

授受之产而隔手相告找者，有契内已有 ‘永远为照’字样，因年远人亡，虽借端捏词而告赎索找

者。”〔３３〕晏斯盛的奏折使户部官员认识到民家告找告赎的复杂性。针对雍正八年例未议及的问

题，户部官员进行了斟酌讨论，将其意见奏议朝廷认可，遂颁行全国，此即乾隆九年例：

“嗣后如系卖契，又经年远，即无杜绝等项字样，总属卖断之产，虽系原主嫡派子孙亦不得

告找、告赎，其并非嫡派子孙，更不得借口。如有将远年出售之产混行告找告赎，既系讹诈，俱

应照律治罪。至于契写许赎之产，如业主一时急需而原主不能回赎，听其凭中转典。倘既经别售

而又冒称原主之原手告找告赎者，亦应照例治罪。若系典契及虽系卖契，而立有年限回赎字样

者，非属年分久远，已经转售，均应准其限满照价回赎，原主不得于年限未满之前强行告赎，现

业主亦不得于年限已满之后，借端赎，违者均照律治罪。”〔３４〕

按照乾隆九年例的规定，判断能否找赎的重要标准是年份久远，这一标准在实践中操作起来

难以界定。而且对于雍正八年例中的另外两个问题，乾隆九年例仍然未作规定。因此，面对实践

中因地契未写明活卖、绝卖而导致的大量找赎纠纷和诉讼，乾隆九年例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

（５）乾隆十八年例

由于乾隆九年例未解决雍正八年例中存在的问题，故而乾隆十八年浙江按察使同德提出名为

“混行告找告赎者，照讹诈律治罪”的奏疏。同德认为 “近年生齿日繁，地价随时增长，其奸讼

纷纭，借端控告，原不过冀获收余，稍图分润。但未分别年限，民间无所遵循”，所以奏请，“以

三十年为限，限内契未杜绝听取找赎，其在三十年以外，概不准赎。”乾隆十八年四月，清政府

采纳了同德的意见，重新调整关于找价行为的定例，置于 《大清律》之 “典买田宅”条之下。乾

隆十八年例的原文为：

“嗣后民间置卖产业，如系典契，务于契内注明回赎字样，如系卖契，亦于契内注明绝卖永

不回赎字样。其自乾隆十八年定例以前，典卖契载未明，如在三十年以内，契无绝卖字样者，听

其照例分别找赎。若远在三十年以外，契内无绝卖字样者，但未注明回赎者，即以绝卖论，概不

许找赎。如有混行争告者，均照不应重律治罪。”〔３５〕

这一定例与雍正八年例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明确规定了找价的年限，即三十年之内。根据这

一定例，雍正八年关于典卖田宅取赎和卖绝的定例存在的问题终于得到了更定。只要在乾隆十八

年例颁布前三十年内，即使是 “典卖契载不明之产”、“契无 ‘绝卖’字样者”，亦可以 “照例分

别找赎”。至于三十年外，如果契内并未注明 “绝卖”字样绝卖，也无 “回赎”字样者，那么该

产业只有以绝产论处，而无找价的权利了。违者以 “不应重律治罪”。 “不应重律”指 “不应得

为”律条，“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

乾隆十八年关于 “典买田宅”的新规定具有划时代意义。它力图明确民间田宅等不动产的典

当、活卖与绝卖等交易行为之界限，对减少因典、卖不明和时间含混不清而引起的找价和回赎的

纠纷，无疑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相对稳定的朝廷律例之外，针对特定情况发布的谕旨也是当时解决找赎纠纷的法律依据。

乾隆末年曾颁发上谕，对按照法律规定原本不能回赎的土地，允许卖主以低于时价的金额回赎。

按照此前的规定，已经绝卖的田土是不许回赎的。但乾隆末年，河南等地饥荒严重，许多人为了

度过饥荒而不得不变卖土地，山西等地富户乘机以高利贷款为手段，准折土地，大量贱买河南田

土。为此，河南巡抚毕沅上奏皇帝，提议对饥荒时不得已贱卖的田土，即使立了绝卖契也应该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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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回赎。该提议得到了朝廷的支持。乾隆五十一年五月颁发上谕，严厉斥责山西等地富户乘人之

危的行为并指示卖主向地方官报告之后可以原价回赎。〔３６〕

这道上谕虽然违背了乾隆中期以前绝卖之后田土不许回赎的规定，但它却反映了朝廷因时制

宜的施政意图，成为解决因自然灾害情况下贱价准折问题所导致的田土回赎纠纷的依据。这一特

别谕旨后来还适用于山东省。上谕指出，山东省虽然不存在山西商人 “越境放债准折地亩之事”，

但 “若因贫乏食，急于售产，遂致乘机贱买，希图占为己有，即与晋民之利债准折无异。”〔３７〕可

见，买主若乘卖主贫困之机贱买田土，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卖主可以原价，甚至以低于时价的

价格回赎其贱卖的田土。

（二）地方官府的告示与禁令

由于律文过于简单，而例的规定在一定的程度上也与田土交易市场的现实状况有所脱离，不

能及时恰当地解决田土买卖纠纷，地方官员不得不通过制定禁令、发布告示等形式积极干预和引

导由找价回赎等民间习惯引起的纠纷。这些告示、禁令同样成为解决纠纷的依据。

１．地方官府的告示

明清时期许多地方官常常通过颁布告示的形式来规范买卖双方因找价行为可能导致的纠纷。

明末兴化县令祈彪佳曾发布 《严禁盗赎示》，对田土找价纠纷形成的原因进行了较之朝廷更

为深刻的分析，并在告示中明确指出，“严禁涂填真典及近年或里系套签假契”。〔３８〕不久又颁行

了 《再禁刁赎示》的告示：“照得刁告回赎，已经本官痛惩十数起，而诬词不已，实为贪心所使

耳。今后遇有此等告词除不准外，更提重责不贷。”〔３９〕

地方官员为了使朝廷律例具有可操作性，往往通过颁布告示的形式补充甚至变通朝廷的相关

规定。例如，康熙末年天台县令戴兆佳认为如果机械地执行朝廷 “一卖不容再赎、一价不许再

找”的规定，将可能导致田土买卖中实际上的不公平。因为田土买卖中常常会出现买主故意压

价，而卖者急于出售而忍气吞声的情况。因此，戴兆佳的告示对相关律例作了如下补充：（１）不

论年限远近，既有捣根，如卖主妨碍买主交纳契税，允许买主起诉，强制支付。（２）有正契而无

捣根，卖主与原中人以及买主协商。依俗例，照时价收取代价，交纳契税，断绝葛藤。如买主凭

借势力进行逼迫，依照豪强吞并罪处罚。（３）没有理由要求找价引起诉讼者重罚。〔４０〕他在另一

则称为 《劝谕买产人户速循天台旧例了根找绝以斩葛藤以清案牍事》的告示中指出 “事贵因地制

宜，难以拘泥成法”，并鼓励县民乘 “大造”之机，“凡有应找者，买主卖主请同原经秉公议处找

价若干，立约交银，粘同原契，具禀本县批照用印存执，以斩葛藤。”〔４１〕

根据雍正八年例，一些地方官制定了禁止找价的告示，规定了较为详细的、便于操作的实施

细则。如乾隆五年浙江发布了 《严禁找贴恶俗》的告示，明确指出：“嗣后，雍正八年定例以后

所卖之产，契内注明回赎者，如未找过，不拘年限，准其回赎。如无力回赎愿卖者，准其找贴一

次，另立绝契；已经找过者不准回赎，再找一次。如契内无回赎字样，亦无绝卖字样，俱不准回

赎。除同日所立找契外，如未找过，许找贴一次；已经找过一次者，不准再找。其雍正八年以前

所买之产，有回赎字样者，如未找过，依例听赎；如不愿赎，亦许量找一次；如有从未找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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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实录》，乾隆五十一年五月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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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量找一次。”〔４２〕

２．禁碑禁令

地方官员对找价习俗以及由此引起的纠纷和诉讼的态度是抑制和打击。他们把找价习惯斥之

为 “陋规”、“刁风”、“恶俗”，以立碑的方式严加禁止，这些地方官府的禁碑同样也是解决找赎

纠纷的重要依据。

如嘉庆十年温处道李銮宣为禁止找赎纠纷而勒石发布永禁令，其碑文如下：

“会邑庄书恶习，民间买卖回产，勒索陋规……嗣后凡民间买卖推收回地上荡，遵照成规，

凡置产认，每田一亩给与庄书推收纸笔饭食钱十文，地亩上荡减半伏给，买产之人分文不给。如庄

书再敢额外多索分文，准被诈之人指名赴道府各衙门呈控，以凭提究不贷，各宜凛遵勿违。”〔４３〕

又如光绪六年青浦县衙门立碑严禁找价，其碑文如下：

“查绝产加叹，最为地方恶习，本干例禁。本县访闻青邑此风甚炽，且有等无赖棍徒事，不

干己帮同案诈，甚至率同老妇，尤为闾阎之害，甚堪痛恨！除批示外，合行勒石永禁。为此，示

仰阖邑居民地保人等知悉：嗣后倘有已绝之产业，经将契投税者，遇有前项情事，许该业主立即

扭交保介候，从严惩办。如地保循隐不解，并借端需索分文，希即指名禀究，绝不宽待。其各凛

遵勿违！切切！”〔４４〕

这一禁碑之所以被我们视为解决当时找赎纠纷的重要依据，不仅在于它明确禁止绝产加叹的

地方恶习，而且它明确规定找价恶习的客观特征以及解决找赎纠纷的方式：其一，所谓无赖之

徒，不干己事却帮同案诈，甚至还刁嗦老妇兴讼，酿成闾阎之害。其二，若发生了找赎纠纷，当

地居民、地保都有责任和义务共同参与解决，扭送官府，等候严惩。不许隐瞒不报或借端索要钱

财，否则绝不宽待。

地方官府的告示常常强调其规定的强制力，违背者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如前引祈彪佳的告示

末尾指出 “犯前禁者，将重责枷号，必不姑贷，特示”；戴兆佳的告示 “违例刁徒一经审出真情，

必然重责枷示，以儆奸顽，决不稍宽”；“倘经此番清找之后，敢有再起风波，定照违禁例治罪，

决不姑容。”

以官府告示和勒石刻碑的形式所颁布的禁令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实施起来可操作性较强，在

一定的程度上可以弥补律例的缺陷，成为当时解决田土找赎纠纷的依据之一。当然，这些地方性

告示和禁令的制定和发布都带有一种应急性和追求短期效应的特点，因此它的效力也必然是有

限的。

（三）民间找价回赎契约

１．找赎契约的效力与形式

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在转移土地财产时候，习惯上要订立契约，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

等权利，都必须以契约文本作为依据。较之法典政令，土地契约文书的订立和运作习惯能更直

接、更具体地反映法权关系的变化；立契双方能更自觉的履行契约负有的义务，因此在实际社会

生活中，土地契约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有学者指出，“在传统中国社会，无论是官方法律还是

民间习俗，对于契约文书所规范的内容，在社会常态下都是予以遵守和维护的，这对一个社会的

稳定起着重要作用。因为体现一定产权关系与产权形式的契约文书，是一个正常、有序社会运行

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４５〕

·４８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成规拾遗》，转引自前引 〔２〕，杨国桢书，第２３４页。

吴明哲：《温州历代碑刻二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０８３页。

前引 〔２１〕，《上海碑刻资料选集》，第１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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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土地契约文书的形式有 “红契”、“白契”之分，又称官契、私契。所谓 “红契”即人户

在典卖田宅过程中，必须用官府印卖的文契填写相关交易内容，并向官府交纳一定的税收才具有

法律效力。此类契约因有官府衿印故称 “红契”。为了规避官府管辖和逃避税收，民间则大量使

用白契。“隐不告官，谓之白契”。〔４６〕从法律性质上看，私契是一种不完全的法律文本，但在实

际生活中却具有证明产权的性质。民间土地契约文书是私人土地权利的法律凭证，当土地的产权

发生争执或引起诉讼时，民间土地契约理所当然成为解决纠纷、裁决诉讼的重要依据。明清找赎

契约属于私契范畴，它反映了当时田产买卖过程中与朝廷律例秩序相对应的民间私契秩序。

２．找赎契约的类型

明清时期伴随着田土找价成风，民间出现大量的找价回赎契约。其具体名称有几十种之多。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徽学研究中心在整理徽州土地契约过程中，根据契约内容和性质的差异，

将找价契约划分为五大类：添价契、找价契、杜添加契、杜重复添加契和掇券。〔４７〕

（１）添价契

添价契是指绝卖田产后卖主第一次要求买主补偿一定价款而订立的契约。添价契的具体名称

繁多，如 “加添字”、“服心增价契”、“加价契”、“增价契”、“加价佃约”、“增价字据”等等。买

卖的标的包括田地、宅基地、房屋楼屋、佃地、熟地、熟山、茶柯、田皮、山林契、菜园、田塘

皮、熟园、竹园、荒地、厝基等。笔者所见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所藏明清添价契，契首就是框在

一个大圆圈内的 “加添”二字，紧接下面的是一副精美的版画，或花鸟、或山水图，显示出规范

化、格式化的特点。

举例如下：

（清）道光三年十二月徽州李灿荀添加价契

　　　　　 （精美的版画）

李灿荀

立加添字人李灿荀，今凭中加添到

陈名下缘上年有基地一圆杜卖与陈。今加添□大钱贰千文。自加之后永无异说，此照。

立加添字人李灿荀 （押）

道光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凭　方桂成

周右居

（今见）

（２）找价契

找价契是指对可以回赎的土地或其他不动产，卖主第一次要求加价的契约。找价契所针对的

原契是活卖契，卖主留有回赎或索找、索增、索贴的权利，一般会在原契中写明取赎的年限，性

质上属于 “小买”，所以买主不得留字刁难，霸产不退。找价契的不同名称有：“找小买地价契”、

“找价批据”、“找价地契”、“找价卖田契”、“加找佃价契”、“交业找价契”、“加佃找价契”、“为

社屋坦屋找价扒补合议约”、“找价杜赎小买山批”、“找青苗价批”、“加找卖园皮价批”、“卖竹园

加找价契”、“找价大小卖屋契”等。分析以上找小买地价、找青苗价、找价杜赎小买山等名称，

可见最初的田土买卖是活卖而不是绝卖。

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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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八年八月江苏武进县刘文龙立找契 〔４８〕

立找契刘文龙，向有惊字号平田一亩八分，卖与陈名下收租。今因原价轻贱，央中找得银一

两整，其田仍照契，业主收租。立此存照。

雍正八年八月　日

立找契　刘文龙 （押）

中　张芳之 （押）

万蠰瑞 （押）

（３）杜添加契

卖过之后，卖主常常以田价上涨，手头缺钱为由向买主找价。杜添加契是指为杜绝卖主再次

要求找价，防止发生产权纠纷订立的契约。杜添加契的不同契名包括：“杜添加字”、“杜添加字

据”、“杜添加字”（抄白）”、“杜卖添加字据”、“杜卖田添加契”、“加杜退小买田批”等。

举例如下：

（清）嘉庆七年十二月徽州夔杰三等立杜加添田字据

立杜加添田字人夔杰三同侄起山，今因手头不足，无据揭借。今凭中情愿杜加添到陈名下，

加添田银拾四两整，比即□字两交，自加之后，永无异说。前后三契一应在内。今恐人信难见，

立此杜加添田字存照。

立杜加添田字人　夔杰三 （押）

同侄　起三 （押）

凭中人　成天彩 （押）

徐叶盛 （押）

夔寿三 （押）

嘉庆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４）杜重复添加契

在田土交易过程中，卖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 “卖而不断”、“断而不死”的状况，和已经

出卖的土地所有权保持一种藕断丝连的关系，对买主一而再再而三地找价不止。所谓杜重复添加

契即指为杜绝多次重复找价导致的纠纷而订立的契约。其名称还有：“重复杜加房屋字”、“重复

添加字”、“杜重复添加字据”、“杜重复添加契甘结字据”等。甘结指纠纷经调解后得以化解，双

方都认错，自愿达成协议，自觉遵守协议。

举例如下：

（清）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徽州李廷玉杜重复添加字据

　　　　　 （精美的版画）

李廷玉

立杜重复加添字人李廷玉，因上田种一业，坐落大南冲，杜卖与陈，当即粮明价足并无不

白。今因天年荒旱，手中乏用，凭中说合，立杜重加添到

陈名下。当日言定重加添大钱一千文。自重加添之后，再不得藉田生端，示斩葛藤。今欲有凭，

立杜重复加添字为据。

立杜重复加添字人　李廷玉 （押）

（清）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徽州孙文信杜重复添加字据

　　　　　 （精美的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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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信

立杜重复加添字人孙文信，因上年杜卖有田种一业，坐落大南冲，杜卖与陈，当即粮明价足

并无不白之事，又经杜加，今因天年荒欠，手中乏用，凭中捺劝加添到

陈名下。当日言定重加添大钱陆千文。自加之后，再不藉田生端，示斩葛藤。今恐口说无凭，立

杜重加添字为 （据）。

立杜重复加添字人　孙文信 （押）

凭中人　马前玉 （押）

吴仪鼎 （押）

曹业林 （押）

孙之浴 （押）

杨前至 （押）

该契中 “凭中捺劝”一词，“捺”有抑制、按捺的意思，勉强捺住心头的怒火。此语非常形

象地表达了中人在调解这类田土找价纠纷中所费的力气。

（５）掇券

按照 《说文》解释，掇，拾取、摘取也。所谓掇券是指卖主在经历多次找价之后，最后一次

向卖主索找，获取补价后与买主订立的表示永不索找、永不反悔的一种契约。其不同契名有：

“杜卖房屋恳请掇字”、“掇算加添字据”、“重加掇券”、“恳请掇券”、“卖房加价掇券”等。

举例如下：

（清）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徽州孙禹陶等掇字

　　　　　 （精美的版画）

立掇字人孙禹陶 （培、误）今凭中掇到陈名下情掇大钱叁仟文，自掇之后，永无异说，立此

为据。

立掇字人　孙禹陶 （押）

孙禹培 （押）

孙禹误 （押）

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卅日

凭　朱奉英

夏潜修

（今见）

除了以上五种契约外，还有一种被称作 “休心断骨契”、“找断休心尽契”的找赎契约。从字

面上看，卖断田骨，从此彻底死心不再索价，表明它是一种表示彻底卖断产权的契约。

举例如下：

立找贴休心断骨契民人罗启玉、启亮，承祖乾隆间父手卖得粮田壹号，坐落坪洲溪东、小土

名大先源，即目四至、产米一应存在前卖契明白。且玉父亡家贫手迫，不能丧葬，托付言中亲族

劝谕得业者亏，再向业主赵宜皀边找贴得休心断骨价纹银叁两正。成找之日，眼同中见，一色现

银交收足讫，并无短少分厘。其田找断收价之后，凭买主永远管业收租，且玉兄弟孙侄族等，向

后再不得登门索找索贴。……今恐无凭，敬立找贴得休心断骨契永远一纸为照。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　日

立找契人　罗启玉 （押）

同弟罗启亮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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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略）〔４９〕

分析以上各类找价契约，笔者认为，民间田土买卖中找价是时常发生的，而且找价的次数是

不定的，从一次到数次，明明已经找过价的，还可以再来找，充分说明了民间找价的方式之灵活

多样。

３．找赎契约的构成要件

笔者认为找价契约已经具有了以下法律上的构成要件：

第一，立契当事人。即田土买卖的双方或其亲族、近邻，如 “同侄”、“同弟”等

第二，找价的原因。因为卖价不敷，在 “得价得找”之外，多次发生找赎纠纷，必须给一个

理由，如 “因原价轻贱”、“因原价不敷”、“因钱粮急迫”、因 “手头不足，无据揭借”、“今因天

年荒欠，手中乏用”、“父亡家贫手迫，不能丧葬”等等。

第三，指明田土等标的物的所在及法律性质。如对所买田地的四至、朝向的准确说明；特别

申明该地在法律上的性质是已经 “杜卖”，如 “杜卖与陈”，而且重要的是 “当即粮明价足并无不

白之事”；有时甚至是多次找价之后再找，如指名 “又经杜加”等。这些都构成了防止今后继续

发生纠纷的要件。

第四，写明找价的价格、次数及加找的方式。如当日言定重加添大钱多少文；成找之日，眼

同忠见，一色现银交收足讫，不得短少分厘等。

第五，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在契约中清楚写明对买卖双方的约束。卖主要求找价或重复找

价，在中人的说合之下得到一定的银两，而他必须承担 “自加之后，再不藉田生端，示斩葛藤”

或 “不得别生枝节，言找言赎”或 “向后再不得登门索找索贴”之义务。而买主具有类似 “一切

老契、典尽契归买主收执”、“永远管业收租”的权利，同时承担不得 “留字刁难”的义务。

第六，中人的参与。所有找价契约的订立都要请中人出面，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所谓 “凭中

说合”、“凭中加添”。中人少则一二人，多则五人。中人一方面在加找价格的谈判、商定中起到

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如今后双方发生纠纷，中人也起到重要的调解和证人的作用。

第七，法律上的责任担保。契约订立后双方有责任共同遵守，如 “自掇之后，永无异说”；

“自找之后，再无不尽不绝”；或 “今恐口说无凭，立杜重加添字为据”。

三、田土找赎纠纷解决的实证分析

地方官府的审判与调处是解决田土找价回赎纠纷的重要方式。上文说到，朝廷和地方政府制

定了一系列减少和防范田土找赎纠纷的规定，这些规定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会产生多大的效果？民

间私契在纠纷解决中是什么地位？地方官府在解决找价纠纷过程中到底是依法办案还是受情理道

德因素的影响制约？笔者希望以实证分析的方法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

明清时期有些地方官在自己的断案实践中多次碰到找赎纠纷与诉讼，记录下案件审判的过

程。涉及田土找价回赎纠纷的审判案例很多。学界研究成果展示了其中的部分案例：明代天启至

崇祯，北直大名府浚县知县张肯堂 《蠺辞》中的５件；顺治五年至十年，浙江省金华府推官李之

芳 《棘听草》中的５件；康熙十四至十七年，浙江嘉兴府知府卢崇兴 《守禾日记》中的１０件；

康熙五十八年至六十年，浙江天台县知县戴兆佳 《天台治略》中的９件；雍正五年至十年安庆府

知府、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元年福建汀漳道徐士林 《守皖谳词》、《巡漳谳词》中的６件；雍正至乾

隆初年，广东保昌和番禺县知县、罗定州知州逯英 《诚求录》中的４件；道光二十四年至咸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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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山东博平先知县胡学醇 《问心一隅》中３件；《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六册中的２

件；台湾淡水厅新竹县 《淡新档案》中的５件；同治十一年，江苏省太湖厅 《太湖厅档案》中１

件；乾隆刑科题本１－５土地买卖中的１５件及嘉庆十年五月壬辰上谕中的 《有关饥馑时回赎的实

录纪事》。〔５０〕

以上各个文献中所记载的有关田土找价回赎的案例显示了当时地方官员处理此类纠纷与诉讼

的全貌。在此类诉讼中，原告一般多为卖主，即要求找价回赎者。卖主起诉的理由多种多样，或

因被迫廉价出售，或是利债准折，或是把典契说成是卖契，拒绝回赎，还有的以谋反等为由提起

诉讼，看似与找价回赎无关，实际上原告的目的与其说是要求找价以补足田价，不如说找茬儿逼

迫对方给钱。而原告是买主的案例较少。只有当买主不答应对方找价回赎的请求，卖主不肯作罢

以致强行割取田土上的谷物，或使用暴力与买主发生冲突时，买主才诉诸官府，在这种情况下有

可能导致人命重案的发生。

（一）从典型案例看地方官员的审判

在上述地方官审断找赎纠纷的案例中，清代官员徐士林和戴兆佳所经办的找赎案件非常具有

典型意义。《守皖谳词》、 《巡漳谳词》是徐士林担任安庆知府和福建汀漳道员期间撰写的笔记，

共记录了１０２个案例的断案判词，其中有６件田土找价回赎的案例。戴兆佳的 《天台治略》是他

于康熙末年任浙江天台知县时的断案笔记，涉及９件找赎案件。笔者从中选取４件为例对当时找

赎纠纷及其解决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案例一：李廷桂违约争田案 〔５１〕

案情简介：

康熙三十一年，太湖监生李廷桂已去世的父亲李又白以银价一百两卖田给监生徐孔彩，契载

“不拘远近年月，原价取赎”。康熙三十五年，李又白因为该地瘠薄地亩税又重，又因为自己无力

取赎，于是另立一个准约给徐孔彩，“准许徐家整治开垦，日后李姓人永不加价回赎，徐姓人永

远管业。”此后过去了四十年。徐孔彩买得地产后，开垦培植，使得瘠薄的土地渐渐肥沃。李廷

桂垂涎眼馋，希图故物复得，便只拿原契 “准予回赎”为证来争赎，而把准约置之不理。两家私

下商量不成，于是到县衙控告，呈验准许回赎的议约。县官批示徐孔彩收下李家的银子并退还田

地。李廷桂多次禀告请求上交赎地银贮存官库，县里派人传讯徐孔彩呈送契约验明定夺。徐孔彩

以两家续有准约回禀申诉，但却并不呈验契约。县衙催促得越急，徐孔彩越是逃避，还硬行领回

被县衙扣押的儿子，致使县衙将此事上报府衙。知府徐士林审了这个案件。

判决：

徐士林对整个案情进行分析后判决如下：李廷桂背父强赎，徐孔彩抗官无状，均应惩戒，姑

念二生年俱衰老，均从宽免。其田仍由徐孔彩照旧管业，李廷桂领回存放官府的田价，不许再行

控告争诉。

分析：

首先，找赎纠纷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因田地肥瘠而导致的田价变动。由于耕种者的勤劳使贫

瘠的土地富饶起来，从而导致田价上涨；相反，耕种者的懒惰也可使肥沃的土地变得贫瘠，导致

田价缩水。同时，田价贵贱也随时有变动。四十年前和四十年后、整治开垦之前与之后的田地价

格肯定不同。

其次，土地契约是官员断案的重要依据。买卖双方都有可能伪造契约，所以在找赎案件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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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对契约真伪的辨别非常重要。

再者，我们由此可见徐士林治狱的风格，所谓 “握一狱之关键，晰众口之异同，而折以是非

之至当。”〔５２〕徐士林认为李又白是先得了钱，后来为了免受其累又决定舍弃。至于李廷桂所呈的康

熙三十一年的准赎议约，纸色簇新，显然是伪造的。而徐孔彩虽然持有确凿证据，却辗转躲避、藏

形匿影，给县衙审案造成疑团。正是基于对案情深入的分析，徐士林才能做出正确的判决。

案例二：杨正常强抢案 〔５３〕

案情简介：

康熙五十六年，杨四智卖六石田给储良相的父亲，之后两次加价。雍正七年，杨四智之子杨

正常忽然借口储家欠钱而抢走储家的骡子导致互相争诉。经中间人议处，储家拿出十六两银子和

解。雍正八年冬，杨正常又以拖欠银价为由率领众人私闯储家，“放仓搬稻”。据雍正七年徐仲顺

的议约记载：“当初契约中记载银价二百四十两。比照当时市面价格，将稻谷折算二百两银子，

不料第二年春天稻谷跌价了，杨姓就把差价说成是欠价。考虑到杨姓是卖主，劝储姓拿出十六两

银子作为稻子降价的赔偿，以后杨姓再不能借机索骗”等，杨四智、杨正常父子签名画押。现在

杨正常却强抢储家的粮食，横行霸道。

判决：

安庆府的判决是：对强行抢稻，不守国法的杨正常带枷示众一个月，期满后重打四十板。

分析：

首先，从这一案件可见徐士林在对待卖田索加价问题上采取了严厉打击的态度。他对安庆地

区普遍存在的卖田之后索加价码的恶习深恶痛绝，所谓 “卖田索加，皖习恶俗”也。他指责索价

之人是贪得无厌、凶恶蛮横、无所顾忌，主张严厉惩处。

其次，对于下级县令的错误判决，徐士林坚决予以纠正。他在判词中严厉指责该县令：“援

索找俗例，曲为强梁出脱，反议良相捏控听唆。长刁风而蔽民冤，莫此为甚。”

再者，对索价不成强行抢稻的不法之徒采取带枷示众并打板子的处罚，反映了清代地方官员

在民事审判过程中兼用民、刑手段的特点。

案例三：冯孟读私找田价案 〔５４〕

案情简介：

雍正五年，潜山县监生冯孟读将耕田四石一斗卖给怀宁县民朱世道，银价一百四十五两。冯

孟读的父亲冯廷召为防止儿子日后绝卖地产而在契约内特地强调 “赎取不得找加”，并签字画押

于后。雍正七年春天，冯孟读背着父亲托亲戚向朱世道索要加价十五两银，并且立约画押。八月

初四日，他又突然抢割朱世道的稻子。朱世道到县衙控告。冯孟读勾结串通他人捏造谎言，县衙

因此受蒙蔽而撤销了此案。冯孟读又乘机捏造假话到县衙告状，请求追回朱姓欠银，朱世道因不

服而多次到县衙控告。

判决：

徐士林对以上私找田价案件审理后作出如下判决：其一，鉴于后来冯孟读俯首认罪的态度，从

宽移送学府处置。县衙收回他所抢的十二石五斗稻谷，交给朱世道收领。责令冯孟读拿出十五两银

子还给世道，涂销加价契券。其二，朱世道采用不正当手段谋人财产也有责任。他明知孟读背着父

亲加价，却故意不告知孟读之父，且在没有原契约中间人在场的情况下，写立加价契券，意图压低

价格，乘机买断产权。因此责令朱世道涂销加价契券，不拘年限，仍然听凭冯孟读赎回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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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首先，这个案件说明导致找价回赎纠纷的原被告双方都有过错，都要承担责任。冯孟读背父

找价，强夺他人之物据为己有。朱世道明知此田土交易不合法却希图以低价乘机买断土地，因而

导致诉讼。

其次，在民间田土买卖过程中，涂改或伪造契约现象时有发生，如先画押后填银数，涂改契

约时间等。地方官在处理这类纠纷时必须仔细甄别才能确定契约的效力。

案例四：张善夫假借废契占山索找案 〔５５〕

案情简介及判决：

康熙十四年，张善夫的祖父将民山二亩契卖与姚士昂之父，已经五次造册、数次找贴，尽绝

产权。后来，张善夫捡得一张明朝陆太守的废契，便以该契索找，称山外还有地田亩，被姚士昂

占有，以此到县衙控告。官府委派捕衙带同书前去勘察。自山而下，虽然平坦有草木，但并非深

土可耕。戴兆佳审理此案时，当庭命令查阅契券，张善夫俯首认错。但戴兆佳考虑到张善夫是

“一介窭人，一贫如洗”，断令被告姚士昂出银一十两，代张善夫清完欠税，并追回陆太守的废契

加以销毁。他警告张善夫今后如果敢违例再生枝节，则定严惩不贷。

分析：

戴兆佳在断案过程中的考虑是多方面的，既有怜悯同情原告的因素在内，如哀其穷故、一贫

彻骨等，又借助于律例的威慑力，警告其不得违例再生枝节，否则以法惩治。再者，从此判词内

容也可见到官员对恶意索找的行为是采取否定和严厉打击的态度。

（二）解决纠纷过程中的道德与情理因素

解决因田土找价回赎引起的纠纷，受道德、人情因素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地方官常常并非简

单地站在法律的立场上，而往往在买主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还要劝说其向卖主让步，给予经济条

件较弱的卖主以一定的满足，以此来化解纠纷。同情弱者观念是解决找价纠纷的重要考虑之一。

经济上的贫困、年老或者子幼、母寡等因素常常被地方官在调处找赎纠纷时强调。地方官有时明

明知道卖主提出的诉讼理由不正当，也令买主支付若干找价，如 “非为宗儒 （卖主）暂救头然，

正为天楼 （买主）永护沃壤”。〔５６〕有时甚至不顾找价已经付清的事实，仍以 “民间有找价之例，

子幼母寡”为由，引用 “得业者亏”的谚语命令买主支付银子给卖主；〔５７〕有时明知绝卖之地产

本无找价之理由，却以可怜卖主 “年老贫困”为由，命令支付找价。〔５８〕

在买卖双方是同族关系的情况下，更是强调抚恤贫弱的道德观。如 “一富一贫，又是同堂叔

侄。……宋自修虽然极贫无赖，究系谊属亲亲，自应量为抚恤”；〔５９〕有时虽然承认买主在法律上

站得住，却以骨肉之情为重而命令其向卖主支付找价，如 “骨肉为重，钱财为轻，……倘伊 （卖

主）无力自存，尔 （买主）将弃之不养吗？”〔６０〕如果卖主是亲属，家境贫困且经常性地索要找

价，买主也只能是忍受了。“五服之内，有贫而饕者，亦在尊行，斯亦人生之一累也。”〔６１〕

“为富不仁”的道德观常常影响着地方官的裁判。“利债准折”和乘卖主贫困之机贱买田土都

被视为 “为富不仁”的行为而受到谴责。明清时期各个地区的不动产卖契中经常出现 “并无货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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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折”之语。所谓 “货债准折”、“利债准折”，意思是指在田土买卖过程中，买主违背卖主的意

愿，廉价从借款人那里取得土地。

所谓 “得业者亏”是以卖主的穷困状况为前提来劝说买主让步的劝善之语，它反映了大多数

长期受传统文化熏染的明清民众的普遍心理。受这种心理的影响，人们认为 （在田土买卖中）

“原主求加，甚者至求赎。遂许之，则势不可以复止也；其拒之，亦终为重财产而薄乡旧也。虽

然，吾宁失财产，毋失乡旧也。”〔６２〕这种价值观纵容了活卖及找价的泛滥。而活卖及找价纠纷的

解决也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中的公平正义的理念演绎而出的结果。司法官员在诉讼中所持有

的普遍情理原则为人类社会的公平价值的内涵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地方官在解决具体的田土找赎纠纷或诉讼过程中，不是简单机械地遵从

已有的律例，而是因人、因事而异，在很大的程度上考虑到人情、道德评判等因素，原情执法，

使纠纷得以妥善解决。

四、朝廷律例和民间私契秩序的冲突与通融

明清时期民间田土买卖中所出现的找价现象及由此引发的纠纷和诉讼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特

殊现象。对待这一问题，朝廷、地方官员及民间百姓所采取的态度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

从纠纷解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律例和民间私契之间既有矛盾冲突，又有妥协通融，但

却共同维护和促进了田土交易秩序的稳定。

朝廷律例在民间找赎习惯和各级官员题奏的推动下逐步完善。朝廷最初的态度是禁止绝卖后

的找价回赎惯例，排除绝卖活卖不明的契约介入田土买卖活动之中。但民间找赎习俗盛行，找赎

纠纷复杂多变，为此多有巡抚及户部官员奏请朝廷完善相关律例。朝廷不得不承认找价行为的合

理性，并因事制宜、因时制宜制定了多部条例，试图从制度层面对活卖及找价行为做出明确的界

定。但有关律例的规定仍过于简单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如对田土等不动产所有权的界定含混不

清，没有将之视为律例的核心。同时，由于对户婚、田土等民间细故的调整缺乏明确的权利观

念，市场意识淡漠，在确定田土回赎的参考价时忽略了地价涨跌等重要因素，因而所制定的几部

条例未能很好地适应当时田土交易的需要，导致民间难以遵循。因此，朝廷律例在禁止或限制找

赎习俗以及解决找赎纠纷，规范田土买卖秩序方面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是有限的。

地方官员在朝廷律例的作用有限而民间找赎习惯又相对顽固的情况下，在夹缝中生存。他们

为了维护民间田土买卖秩序，一方面坚决遏制和打击找价回赎之风，斥之为 “恶习”、 “俗例”，

另一方面从遵从习惯的角度出发，有限度地肯定民间私契的合理性，对找价采取灵活变通的态

度，在审理找价回赎纠纷过程中原情执法，照顾传统道德和情理因素，以化解田土买卖双方因找

价而引发的矛盾纠纷。地方官员与其说是依法判断可否，不如说在惩罚恶者的两极措施中摸索化

解纠纷的最合适的方法。

民间私契习惯在朝廷律例的规范之下，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实际。老百姓考虑的是买

卖双方的互惠互利，更多倾向于在找价习俗和契约制度下维护自身的利益。相对于国家律例来

说，民间找价回赎习惯显示了一定的灵活性和务实性。找价习俗尽管为官府所不提倡甚至加以禁

止，但它却能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到稳定田土交易秩序的作用，因此而能历久长存，直至民国时期

仍普遍存在。

在对待找价回赎问题上，朝廷、地方官府和民间百姓的价值取向各有不同。朝廷和地方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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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找价回赎习惯之所以采取禁止或打击的态度，为的是减少讼累和保障粮税有着。民间百姓则为

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无论对于卖方还是买方，多次的找价都是有利可图的。而频繁和长时

间的找价势必会造成地权的不稳定和交易秩序的紊乱。在这里，朝廷律例、地方禁令和民间私契

习俗处于一种博弈的状态。为了避免冲突，国家律例也在向民间契约习惯妥协，以寻找二者的相

容与整合。朝廷因地因时制宜，不断调整有关律例，使两者逐步走向通融；地方官员在执法中灵

活变通，使田土交易秩序得以稳定，社会矛盾得以缓和，社会稳定得以维护。这里的经验是非常

值得后人注意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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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田土买卖中的找价回赎纠纷及其解决




